
 

 

依權責任劃分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

社團法人

臺 南 市
 鳳凰城國際青年商會     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址：700臺南市安南區同安路

145巷 8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訊：709臺南市安南區長溪路三

段 283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255-2615或 0919853365 

(秘書/ 林鈺婷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箱：phoenix.jc@msa.hinet.net 

受文者：臺南市各國民小學 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9日 

發文字號：115南鳳青秘發字第 0309號 

附件： 臺南市第 38屆十大傑出兒童-選拔辦法、臺南市第 38屆十大傑出兒童-申請表+申請附表 

 

主 旨：函請推薦本市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,參加本會所主辦 115 年「臺南市第 38

屆十大傑出兒童」選拔活動,請 查照！ 

說 明：1.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15/4/17(五)截止(以郵戳為憑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.寄(收)件處：709 臺南市安南區長溪路三段 283 號(電話:255-2615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3.注意事項：詳見選拔辦法 

 

 

 

正本：如受文者 

副本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會 長：陳陳陳俊俊俊成成成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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